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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0/2021_2022__E8_AF_81_E

5_88_B8_E6_B3_95_E5_c33_40673.htm "超额配售选择权"的行

使有什么条件和限制？根据中国证监会《超额配售选择权试

点意见》的规定，发行人计划在增发中实施超额配售选择权

的，应当提请股东大会批准，因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所发行

的新股为本次增发的一部分。且发行人应当披露因行使超额

配售选择权而可能增发股票所募集资金的用途，并提请股东

大会批准。并且，超额配售选择权的行使限额，即主承销商

从集中竞价交易市场购买的发行人股票与要求发行人增发的

股票之和，应当不超过本次增发包销数额的15%。发行人在

包销数额内的新股发行完成后，应当发布股份变动公告；在

实施超额配售选择权所涉及的股票发行验资工作完成后的三

个工作日内，应当再次发布股份变动公告；在全部发行工作

完成后，发行人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

记手续。 此外，主承销商在决定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时，应

当保证仅对参与本次发行申购且与本次发行无特殊利益关系

的机构投资者做出延期交付股份的安排。主承销商应当将预

售股份取得的资金存入其在商业银行开设的独立帐户。除包

销以外，主承销商在发行承销期间，不得运用该帐户资金外

的其他资金或通过他人买卖发行人上市流通的股票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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